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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女士的儿子小恩刚
上一年级。“打篮球好，既
能锻炼身体，还有助于长
高。”郑女士和家人想给小
恩报名篮球兴趣班。

“ 原 价 9600 元 54 节
课，暑期优惠只要 5999元，
还额外赠送 20 节课，千万
不要错过哦！”某天，郑女
士在下班的路上看到一家
新开的阿泽篮球俱乐部
（化名）的宣传广告，盘算
了一下，“6000元可以买到

74 节课，比邻居王姐报名
的篮球班划算很多。”于
是，郑女士便立马上楼报
名了这家篮球俱乐部。

小恩非常喜欢打篮
球，一个暑假过去上了 48
节课。郑女士看到儿子难
得对一项运动如此感兴
趣，决定等课时结束后继
续报名。然而，几个月后，
郑女士便收到门店搬迁的
通知：“郑女士，因该路段
房租太贵，运营成本居高

不下，门店持续亏损，很抱
歉通知您，阿泽篮球俱乐
部将搬迁至××路，计划今
年寒假重新开业，剩余课
程可以转到新店继续使
用。”虽然路程远了一些，
但考虑到余下的课程不
多，郑女士也就同意了。

寒假到了，阿泽篮球
俱乐部却迟迟未开业，郑
女士才知道篮球俱乐部的
教练都离职了，篮球俱乐
部面临倒闭。郑女士遂要

求阿泽篮球俱乐部退还剩
余 26 节课程费用，而阿泽
篮球俱乐部迟迟不退款，
认为剩余课程中有 20节是
赠课，是不计算费用的。

双方争执不下，郑女
士便将阿泽篮球俱乐部诉
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
因阿泽篮球俱乐部濒临倒
闭，导致无法正常上课，
构成违约，应向郑女士退
还包括赠课在内的 26 节
课时。

承办法官表示，在电
商风靡的当下，不少商家
在宣传时都使用了“某某
同款”的字样宣传推广商
品，促使自己的商品出现

在消费者的检索结果中，
增加成交几率，企图搭便
车，其使用“同款”作为吸
引消费者的宣传手段可能
对合法权利人构成侵权。

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离不
开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意识
与商业道德，电商经营者
应坚守法律底线，慎用“某
某同款”进行推广。

海都讯（记者 林涓）
近日，福州海关所属榕城
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查验
关员在对一件来自境外、
品名申报为“保健食品”
的邮件进行 X 光机查验
时，发现图像异常。经开
箱查验，发现该邮件内有
一蓝色盒装物，且该盒装
物有人工开拆痕迹。经
进一步查验，发现内部银
白色铝箔袋中藏匿有 3
小包透明晶状物，疑似冰
毒、毛重 5g。经司法机
构鉴定，该批透明晶状物
检 测 出 甲 基 苯 丙 胺 成
分。甲基苯丙胺是冰毒

的有效成分，是一种强效
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
具有成瘾性。目前，该案
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
处置。

海关提醒：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
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
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
（冰毒）、吗啡、大麻、可卡
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
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走私毒品，无论数量多
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予以刑事处罚。

培训机构倒闭后，赠课可以退费吗？
平潭一篮球俱乐部濒临倒闭无法上课，法院审理认为其构成违约，应向消费者

退还包括赠课在内的课时

销售“大师同款建盏”构成不正当竞争
福州一工艺品作坊被判赔5000元；法官提醒，使用“同款”作为吸引消费者的宣传手段，

可能构成侵权，慎用“某某同款”进行推广

保健品藏匿冰毒
被福州海关查获

1. 合同若未明确
约定赠课退费规则，应
当退还

法官表示，阿泽篮球俱
乐部赠送课时的行为属于
赠与行为，在合同未对赠课
的使用顺序、退费规则等作
出明确约定，且阿泽篮球俱
乐部未作特别提示和说明
的情况下，该赠与行为产生
的效果是郑女士获得74节
篮球课，因此应当退还。

2. 刚上两节课不

想上了,可以要求退课
退款吗？

如果郑女士的儿子刚
上了两节培训课，就不想上
篮球课了，郑女士可以要求
篮球俱乐部退课退款吗？

对此，法官表示，视情

况而定。如果篮球俱乐部

提供的合同采用了格式条

款订立合同，其中有“退课

也不退款”的条款，在签订

合同时，篮球俱乐部未明确

提示这一点，根据《民法典》

第496条的规定，郑女士便
可主张“退课也不退款”不
成为合同内容，要求篮球俱
乐部退还剩余款项。

3. 因身体原因无
法继续培训,可要求退
还剩余课时费吗？

假设培训班合同约定
课程开始之日起一个月内，
不得解除合同或者退费，此
时，因小恩在课程第二个月
时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培训，
那么，郑女士能够请求退还

剩余课时费吗？

对此，法官表示，视情

况而定。“超过一个月不得

解除合同或退费”的格式条

款对学员解约退费的合同

权利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违

反了公平性与合理性，应属

无效，于情于理应对还未使

用的课程进行结算和退

费。但如果郑女士单方放

弃服务存在过错，那么退还

的费用由法院依据实际情

况酌定处理。

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不少家长在教育培训的赛道上早早“卷”了起来。“一次预交
2000元打7.5折”“报名64节课送32节课”“充值享受VIP待遇”……报名时，面对培训机构高额
的培训费和层出不穷的优惠手段，家长们虽有犹豫，但考虑到孩子的培训“刚需”，大多数仍选
择预交不菲的培训费。然而，交钱容易退钱难，近日，平潭法院便受理了一起培训机构面临倒
闭，赠课不退费的案件。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通讯员 颜玲玲

案件回顾 培训机构面临倒闭 赠课不愿退费

□说法

N海都记者 林雅璇 通讯员 王芳

建窑建盏烧制技艺，系福建省南平市的地方传统技艺，国家级非遗，福
建极具特色的文化名片。近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建盏侵害
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认定被诉网店在涉案商品及网页上使用“孙
建兴同款”宣传推广建盏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福州市某工艺品作坊
经营了一家网店销售建
盏，其中有一款产品为“严
某某‘回蓝’盏大师孙建兴
同款主人杯茶盏手工烧制
釉下彩品质”。

记者了解到，孙建兴
是“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第37968952号、
第55903716号“孙建兴”注
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
第 21类，包括瓷器、瓷、陶
瓷、陶器等，注册人为福建
南平市建窑陶瓷研究所。

注册人发现后，授权
某星辰公司代为维权。
2023年 10月 11日，某星辰
公司通过公证方式在该网
店购买了涉案建盏一件，
某星辰公司认为福州市某
工艺品作坊在网店商品标
题中使用“孙建兴同款”字
样，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
当竞争，遂诉至鼓楼法院，
请求判令停止销售、停止
虚假宣传、销毁库存、赔偿
损失6万元。

福州市某工艺品作坊
认为，其经营网店销售的

涉案建盏产品，标题链接
中“孙建兴同款”仅是在陈
述孙建兴老师曾做过相同
款式建盏的事实，不存在
使用权利人注册商标的行
为。况且，孙建兴的产品
价格均在万元以上，而讼
争产品售价仅 79元，消费
者既然了解孙建兴，自然
不会认为涉案商品是孙建
兴做的建盏，不会造成市
场混淆，且在得知此款产
品链接标题存在侵权嫌疑
时，也立即下架了该产品
链接。

鼓楼法院在审理过程
中，当庭开封涉案建盏，包
装盒内有建盏一件，建盏底
部有“严记”字样，并附作者
严某某的简介，封存物品中
均未标注“孙建兴”字样。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
据以及庭审陈述，被告虽然
在其销售的瓷器商品标题
上使用了“孙建兴同款”字
样，但在商品标题及商品介
绍中均载明商品作者为“严
某某”，可见其使用“孙建兴
同款”字样不是为了标识涉
案商品来源，而是为了说明

瓷器的样式特点，故不属于
区分商品来源的商标性使
用行为，未侵犯原告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

结合建盏行业通常使
用底款加收藏证书以识别商
品来源的行业惯例，被告的
行为虽然不会必然导致相关
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
但在客观上可以实现关键词
引流，获取涉案链接商品的
点击、浏览及交易机会，有违
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
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本
案中被告仅是在商品标题宣

传中使用涉案标识，并未在
商品上使用，故原告主张销
毁侵权商品库存的诉请，法
院不予支持。在案证据不足
以证明原告因被侵权所遭
受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
获得的利益，赔偿数额综合
考虑“孙建兴”注册商标的
知名度、被告侵权行为的性
质、被告的主观故意以及原
告为维权支付的合理费用，
判定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
损失 5000元。一审判决作
出后，当事人上诉，福州中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经过 网店销售“大师同款”被起诉

法院审理 未构成商标侵权 但属于不正当竞争

法官提醒 慎用“某某同款”进行推广

福州海关在进境邮件中查获冰毒（部门供图）


